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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

量，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困境儿童

保障制度，民政部日前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等14部门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 本报记者 皮磊

民政部等 15 部门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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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6
年，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精

神素养明显提升，监护体系更加

健全，安全防护水平显著加强，以

儿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更加精

准高效，支持保障力度进一步加

大，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全社

会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氛围更加浓厚，关爱服务

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生存权、发

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得

到更加充分、更加有效的保障。

《行动方案》明确了五项重

点任务。

一是实施精神素养提升行

动，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丰富精神文化

生活。方案中提到，学校在日常

教学中要融入心理健康知识，将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作为

关注重点，对有需要的儿童开展

心理辅导。相关部门可以动员其

亲属、邻居以及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等开展一对一帮扶，有条件的

地方可链接社会工作者等开展

心理辅导，符合条件的可纳入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范围。

二是实施监护提质行动，包

括强化监护职责落实、完善委托

照护制度、加强监护干预工作、

强化政府兜底监护等内容。方案

提到，各地要加大强制报告制度

宣传力度，相关部门、村（居）民

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

儿童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

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

有关部门报告。

三是实施精准帮扶行动，如

开展摸底走访建档、强化救助保

障服务、提升教育帮扶能力、开

展生活关爱服务、开展源头帮扶

服务等。方案提到，要进一步加

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

接，引导鼓励公益慈善力量参与

社会救助。各地要结合重要节假

日和寒暑假等时间节点，组织多

种形式的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让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切身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条

件具备的地方要常态化开展生

活关爱服务工作。

四是实施安全防护行动，要

求加强安全教育引导、加强安全

风险防范、加强网络保护工作。

《行动方案》提出，各地要建立健

全儿童网络巡查机制、信息发布

关键词预审机制、不良信息举报

受理机制、舆情应对处理机制，

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作

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对象，加强

对儿童网络欺凌、造谣攻击、人

肉搜索、侵犯隐私等有害信息的

巡查监测、举报受理、有效处置。

五是实施固本强基行动，包

括加强儿童主任队伍建设、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加强数字化建设

等内容。其中提到，各地民政部

门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儿童福利

领域社会组织，通过政府委托、

项目合作、重点推介、孵化扶持

等多种形式，引导和规范儿童福

利领域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深入

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革命老

区等地积极参与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行动。

为加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资源共享，畅通精神卫生

医疗康复资源和康复对象间的

信息共享和转介服务机制，日

前，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残联制定了《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资源共享与转介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通过明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相关部门职责、机构注册及

退出、服务人才库建设、转介服

务流程等规定，促进各级民政、

卫生健康和残联以及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机构、医疗卫生

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各司其职

又各尽其责，统筹发挥场地、资

金、人才优势，形成治疗、社区

康复、社区（居家）良性循环，为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

《办法》共 7章 36条，以精
康转介平台为依托，以加强服

务机构库和服务人才库管理为

基础，科学设计转介服务机制，

精准细化转介服务流程，强化

全过程监督评价。围绕转介服

务流程配套 7 个服务模板，涵
盖了保密承诺、服务承诺、基本

情况档案、服务协议、康复评

估、回访记录等，着力提升精康

转介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标

准化、精细化水平。

《办法》提出，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资源共享与转介服务工

作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或部门协调机制，由民政部

门牵头，卫生健康和残联等部

门（组织）共同实施，并逐一明

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

政和卫生健康部门、残联组织、

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康复机构

的职责任务，确保了转介服务

高效有序推进。

《办法》要求，符合规定条

件的社区康复机构，可以根据

服务场所所在地注册精康转介

平台，明确机构入库注册条件，

建立了县级初核、市级确认、动

态管理、陈述申辩、遵规守纪等

工作机制，实现了事前预核、事

中确认、事后抽查的全流程、全

过程闭环式管理。

《办法》明确，精康服务人

员包括精神科医师、护士、康复

医师、康复技师、心理治疗技

师、社会工作师等精神卫生专

业人员，转介服务人员，直接从

事社区康复服务人员，相关领

域志愿者等，并明确了职业资

格条件、注册精康转介平台专

业人才数据库条件，细化服务

人才使用管理、退出管理等要

求，为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办法》提出，精康转介服务

主要包括提出申请、初核登记、康

复转介、综合评估、服务提供、阶

段性评估、结案与回访等程序，并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同

时，《办法》还规定有社区康复需

求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通过个人

自愿申请、医疗卫生机构协助和

各类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

会、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其他主体

协助等 3种方式提出转介服务申
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为有意愿

的抑郁症、孤独症及其他精神障

碍患者提供社区康复服务，从而

拓展了精神障碍康复对象范围，

以及患者发现和服务供给渠道。

《办法》要求，县级民政部

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残

联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的

康复服务情况、康复效果进行

跟踪监测与评估，并就考核评

估小组、抽查方式、评估时限要

求、评估结果、投诉建议、法律

责任等进一步细化实化，对可

能存在的问题风险，压紧压实

省市县三级的属地管理职责，

切实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印发《北京市

社会组织信用监管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推动建立健

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新

型监管机制。《办法》于 2024年 1
月 1日起实施。
《办法》共有 7章 32条，突出

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强

调提升监管效能，明确了社会组

织公共信用评价方式、评价指

标、评价等级、评价结果应用等

内容，是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

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

位、行业管理部门和专业职能部

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综合监

管体制的丰富和完善。

在评价方式方面，社会组

织监管部门通过信用积分的方

式对社会组织开展公共信用评

价。在评价指标方面，通过加分

项和减分项，从党组织建设、诚

信建设、内部治理、规范运营、

评估等级、社会评价等多个维

度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正面

信用行为，避免发生负面信用

行为。在管理模式方面，采用动

态管理模式，根据社会组织信

用行为，对其信用积分、信用等

级进行实时调整。在评价结果

应用方面，社会组织管理部门

根据不同的信用等级，对社会

组织监管和扶持发展方面采取

不同方式。在扶持发展方面，对

信用等级优良的社会组织，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按照

规范流程，优先承接政府授权

和委托事项、优先获得政府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优先推

荐获得相关表彰和奖励。

《办法》强调，要提升监管效

能和服务水平，在开展诚信教

育、应用信用报告、归集信用信

息、开展信用评价、实施分级分

类监管等方面形成监管合力。同

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把信用

等级为 A 和 B 的社会组织通过
北京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信用中国（北京）等平台向

社会公开，形成政府部门协同联

动、社会组织诚信自律、信用服

务机构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广泛

监督的共同治理格局。

截至目前，北京市社会组织

数量从“十二五”末的 9000余家
增长至 1.2万余家，备案社区社
会组织从 2万余家增长至 4.7万
余家。社会组织已成为推动北京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

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活动、参与

公益慈善事业、社区治理与服务

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出台社会组织信用监管办法
促进社会组织诚信建设

■ 本报记者 李庆

三部门联合印发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资源共享与转介管理办法》

■ 本报记者 李庆


